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骨干教师和专业带头人评选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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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评选骨干教师和专业带头人的通知

各处室系：

为进一步提升专业建设水平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，搭建

青年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平台，根据学院《骨干教师选拔评定

办法》和《专业带头人选拔培养办法》，决定开展骨干教师

和专业带头人评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条件与名额

符合《骨干教师选拔评定办法》规定评选范围和条件的

教师均可报名，从中择优评选出不少于30%的骨干教师。

凡招生满五年，有三届毕业生的专业中，符合《专业带

头人选拔培养办法》规定评选范围和条件的教师，或专业教

师中担任系主任和分管教学副主任且具有副教授职称的教

师均可报名，从中择优评选，每个专业评选1名专业带头人。

二、评选程序与量化办法

严格执行学院骨干教师与专业带头人选拔评定办法规

定的评选程序，按照以下量化办法进行考评。

（一）师德水平（10分）

在师生中进行满意度测评。

（二）职称、学历学位、教龄（10分）

1.职称：讲师计1分，副教授计2分；

2.学历学位：本科学历计1分，硕士研究生或硕士学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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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2分，博士研究生计3分；

3.教龄：满三年计1分，每增一年计0.2分，最高计5分。

（三）任课情况（20分）

1.长期坚持教学一线工作，主讲过两门以上课程计5分；

2.工作量：三年内年均满280课时计10分，超工作量年

均每增加60课时加1分，累计最高加5分。

（四）教学成果（20分）

1.参加教学竞赛：院级二等奖计3分，一等奖计4分；省

级三等奖计5分，二等奖计6分，一等奖计7分；国家级三等

奖计8分，二等奖计9分，一等奖计10分；

2.指导学生竞赛获奖：省级三等奖计5分，二等奖计6分，

一等奖计7分；国家级三等奖计8分，二等奖计9分，一等奖

计10分；

3.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：院级主持人计8分，主讲教师

计6分，参与者计4分；省级主持人计10分，主讲教师计8分，

参与者计6分；

4.教学成果奖：省级一等奖负责人计10分，主要参与者

（前三名）计8分，一般参与者计6分；省级二等奖负责人计

8分，主要参与者（前三名）计6分，一般参与者计4分；省

级三等奖负责人计6分，主要参与者（前三名）计4分，一般

参与者计2分；

5.以上每项以最高奖项计分，各项累计最高2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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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双师素质（20分）

1.行业专业技术职务：取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3分；取

得专业技能考评员资格证书5分；取得专业资格证书7分；取

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10分，其中通过人社部门认定的计10

分，通过培训或行业协会、科研部门认定的酌情计7-9分；

取得人社部门认定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15分。此项不累计，

只计最高项。

2.行业企业任职：在政府部门备案的行业协会学术团体

任职并与所从事专业相关，市、省、国家级分别计基础分1

分、3分、5分,视任职情况可在基础分上加1-2分;在企业任

职,并从事与本专业有关的工作,小型企业计1分,有一定规

模的民营企业计2分,大型国有企业或上市公司计3分；

3.有行业企业专业实践经历，每月计1分；

4.以上各项累计最高20分。

（六）科研成果（20分）

1.课题（10分）

院级课题：主持人计3分；省级课题或横向课题（含教

改项目）：主持人计5分，参与者（前3名）计2分；国家级

课题：主持人计10分，参与者（前3名）计5分；

2.论文（10分）

省级1篇计3分（第一作者计2分，第二作者计1分），国

家级核心期刊1篇计8分（第一作者计6分，第二作者计4分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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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教材（8分）

省级以上规划教材：主编计8分，副主编计5分，参编计

3分；公开出版教材：主编计6分，副主编计3分，参编计2分；

校本教材：主编计3分，副主编计2分，参编计1分；

4.著作（10分）

独著计8分；合著第一作者计6分，第二作者计5分，依

次递减，最低计1分；

5.以上每项满分封顶，各项累计最高20分。

考核年限按骨干教师和专业带头人评选办法规定执行，

量化办法的解释由评审组负责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填写评选登记表（校园内网下载）一式四份；

（二）提供专著、论文、参编教材、课题立项文件原件，

职业技能证书、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三）所有佐证材料复印件要统一使用A4规格纸张，按

评审登计表中填写说明制作目录，整理成册，单独装订，随

同评审登计表上交一份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9月22日前，教师根据本人条件到所属系（室）

申报。

（二）9月23日至24日，系（室）完成初评，确定推荐

人选，并准备好相关材料，上报教务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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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9月25日，由教务处、人事处、科研中心、纪检

等相关部门初审。

（四）9月26日，学院组织专家组评审，初步确定人选。

（五）9月29日，院党政联席会议审定。

（六）9月30日，公示评审结果。

晋城职业技术学院

2014年9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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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命专业主任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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